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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诚信  杜绝作弊 
   近年来，考试作弊、组织替考等行为屡屡被曝光，社会失信、

背信的行为层出不穷。仅对当事人作行政处罚甚至是校规校纪方面的

处罚，已经完全达不到应有的威慑效果。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对《刑

法》作出了补充，首次将考试作弊纳入《刑法》。为此，我们专门整

理了有关该条例的相关内容，希望广大师生员工广泛传阅，从而做到

坚守诚信、知法守法、拒绝作弊。 

一、考试作弊已纳入《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九)》)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刑法修正案(九)》用刑罚这

一严厉的制裁措施对考试作弊予以惩处，将会起到强有力的威慑作

用。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实施作弊且情节严重的，将入刑定罪，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组织作弊、买卖作

弊设备、买卖考题、提供试题答案、替考等的行为人，也都将会受到

刑事处罚。 

二、《刑法修正案(九)》中相关条文内容  

1.在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条之一：“在

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

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

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2.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修改为：“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

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3.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

“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

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三、携手诚信、拒绝作弊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梅传

强表示：除了国考作弊，我国公民在参加托福、雅思等国际考试中，

也被爆出违规违纪，比如今年中国考生雅思考试成绩被大规模取消作

废、中国留学生大面积作弊等。“而以往校规、行政处罚过轻，可以

说，作弊现象已经严重要非刑法制止不可了。《刑法修正案(九)》将

作弊入刑，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将起到强有力的威慑作

用。”梅传强教授介绍，《刑法修正案(九)》中值得注意的是，主要

条例均按照“前款”或“第一款”处理，说明对相关作弊行为不再从

轻处罚，也体现出该法律条文从严打击作弊的态度。 

很多考试关乎考生的前途命运，对考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

有些人就会找一些在校大学生进行作弊替考，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广

大师生员工，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替考、作弊等行为不再仅仅

是违规违纪，而是已经上升到了违法犯罪的程度，希望大家都能诚信

考试，坚决抵制任何作弊行为。 


